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重点领域企业内部举报人

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说明

为鼓励食品、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下同）、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内部人员和相关知情人主动参与社会监督，进一步发挥社会共治作用，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市财政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制定《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重点领域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一）必要性

一是进一步提高我市市场监督管理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精准度的需要。当前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量大，风险隐患、行业潜规则等极具隐蔽性，单纯依靠监管部门难以精准识别和控制潜在风险。企业内部员工和相关知情人（下称企业内部举报人）熟悉企业生产经营内部运作，较一般举报人能更精准、更快速锁定风险隐患。鼓励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企业违法行为并给予奖励，能进一步调动其举报积极性，有助于监管部门精准、快速识别风险、找出风险、消除风险。
二是进一步完善我市市场监管领域举报奖励制度体系的需要。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于2021年7月30日联合印发了《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对经查证属实的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即涉嫌犯罪或者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吊销（撤销）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罚没款等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举报给予奖励。目前，国家、省市场监管部门（含药品监管部门）鼓励企业内部举报人积极举报生产经营单位重大违法行为，但对未达到重大违法行为标准的一般违法行为（简称一般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尚未有明确规定。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体系，鼓励企业内部举报人主动参与社会监督，结合我市实际，对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市场监管领域一般违法行为给予适当奖励。

（二）可行性

一是制定依据充分。现有的上位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均已确立“鼓励举报+依法奖励”的基本原则，且多份国务院及省级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且强调与外部举报制度并行实施，因此制定内部举报奖励制度具有正当性。同时本办法与《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有所区别，并未与该办法冲突、抵触。

二是其他地市和领域已有相关经验。经了解，福州市、烟台市等市场监管部门已制定一般违法行为奖励办法，我市生态环境局已于2025年印发《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内部举报人举报奖励办法》，上述经验能为我市制定市场监管领域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奖励提供参考。
三是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内部举报人举报奖励的目的是对特定群体（企业员工）提供正向激励，不强制任何人举报，也不改变既有法律责任配置，其本质是执行性、激励性制度安排，未创设新的法律义务，亦未改变既有权利义务结构，仅是在已有查处职责基础上优化信息获取路径，属于“服务型行政”，符合行政效能原则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方向。

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依据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4.《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7.《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8.《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

9.《市场监管总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市监稽规〔2021〕4号）；

10.《市场监管总局 财政部关于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实施奖励的公告》；

11.《国家药监局 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内部举报人实施奖励的公告》（2025年第41号）；
12.《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

13.《国务院食安委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食安委发〔2025〕4号）；

1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全国食品安全举报系统上线运行的通知》（市监食协函〔2025〕189号）；

15.《广东省食品药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落实推动建立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通知》（粤食药安办〔2025〕22号）；

16.《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建立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粤安〔2025〕5号）；

17.《关于建立健全我市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举报制度机制的通知》（中安办〔2025〕29号）。
（二）主要参考

18.《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重点领域违法行为专项举报奖励办法》；

19.《烟台市市场监管领域一般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20.《广东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说明

本办法共六章二十五条，分别为总则、奖励条件、奖励标准、奖励程序、监督管理、附则。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七条），明确本办法制定的目的和依据、受理重点领域违法行为的范围、内部举报人的范围和定义、受理举报的渠道、核查的依据及举报奖励资金来源和管理要求。

第二章“奖励条件”（第八条至第十条），明确举报奖励的条件、遵循的原则及不予奖励的情形。

第三章“奖励标准”（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明确举报奖励等级、各级的奖励标准及举报奖励金额上限。

第四章“奖励程序”（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明确举报性质的认定、奖励的程序、支付执行的要求、举报人申领程序及举报人复核申请程序。

第五章“监督管理”（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奖励资金管理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被追究责任的情形、对内部举报人所在企业被追究责任的情形及举报人被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六章“附则”（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明确本办法负责解释的部门、施行日期及有效期年限。


